
  

116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實施之檢測基準項目 
M1、N1 類 須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 

 

基準編號 基準項目 實施日期 補充說明 

492 座椅強度 各型式 116.1.1 

1. 使用於 M 及 N 類車輛之各型式座椅，其座椅強度，應符合本項規定。 

2. 已符合本基準項次「四十九之一」規定之使用於 M1 類車輛之既有型式座椅，另應符合 4.5.2.1.2 及 4.5.2.2.2 規定。 

3. 已符合本基準項次「四十九之一」規定之使用於 N 類車輛之既有型式座椅，亦視同符合本項規定。 

4.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後向式座椅及幼童專用車之幼童座椅。 

980 事件資料紀錄器 新型式 116.1.1 新型式 M1 及 N1 類車輛應配備符合本項規定之事件資料紀錄器。 

1000 小型汽車之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新型式 116.1.1 

1 新型式之 M1 類車輛應配備至少符合本基準中「車輛對車輛試驗情境」之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1)前揭車輛於對應規定 5.2.1.4 時，可選擇符合表一之一性能要求。 

2 同一申請者同一年度同型式規格之 M1 或 N1 類車輛，申請少量車型安全審驗且總數未逾三輛者，得免符合本項「小型汽車之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規定。 

3 M1 及 N1 類車輛若未具備擋風玻璃、具備可折疊式擋風玻璃，或擋風玻璃介於透明表面上緣及下緣間之最大垂直距離不超過三百公釐（於排除小

於百分之七十的透明漸層遮蔽區、點印刷區域、文字／圖像以及法規要求視線之透明槽後進行評估）且駕駛座之 R 點距地面不超過四百五十公釐

者，得免符合本項「小型汽車之緊急煞車輔助系統」規定。 

 

 

 

M2、M3 類 須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 

 

基準編號 基準項目 實施日期 補充說明 

492 座椅強度 各型式 116.1.1 

1. 使用於 M 類車輛之各型式座椅，其座椅強度，應符合本項規定。 

2. 已符合本基準項次「四十九之一」規定之使用於 M2 及 M3 類車輛之既有型式座椅，亦視同符合本項規定。 

3.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後向式座椅及幼童專用車之幼童座椅。 

543 火災防止規定 各型式 116.1.1 各型式之 M2、M3 類電動車輛（含混合動力車輛），另應符合 5.3.5 規定。 

940 盲點警示系統 各型式 116.7.1 各型式 M2 及 M3 類車輛應配備符合本項規定之盲點警示系統。 

 

 

 

 

 



  

N2、N3 類 須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 

基準編號 基準項目 實施日期 補充說明 

492 座椅強度 各型式 116.1.1 

1. 使用於 N 類車輛之各型式座椅，其座椅強度，應符合本項規定。 

2. 已符合本基準項次「四十九之一」規定之使用於 N 類車輛之既有型式座椅，亦視同符合本項規定。 

3. 本項規定不適用於後向式座椅及幼童專用車之幼童座椅。 

940 盲點警示系統 各型式 116.1.1 總重量逾八噸之各型式 N2 及 N3 類車輛應配備符合本項規定之盲點警示系統。 

940 盲點警示系統 各型式 116.7.1 總重量未逾八噸之各型式 N2 類車輛應配備符合本項規定之盲點警示系統。 

 

 

 

O 類 須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 

 

基準編號 基準項目 實施日期 補充說明 

--- --- --- --- 

 

 

 

L 類 須符合之檢測基準項目： 

 

基準編號 基準項目 實施日期 補充說明 

--- --- --- --- 


